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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第第 七七七七 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  

日 期 ：  2009 年  10 月  20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間 ：  下 午  2  時  30 分  

地 點 ： 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(西 翼 )  822 室  

 

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  

林 鄭 月 娥 女 士   發 展 局 局 長 (主 席主 席主 席主 席 )  

陳 炳 釗 先 生  

張 仁 良 教 授  

何 喜 華 先 生  

關 則 輝 先 生  

龍 炳 頤 教 授  

吳 永 順 先 生  

譚 鳳 儀 教 授  

黃 景 強 博 士  

黃 英 琦 女 士  

 

缺 席 者缺 席 者缺 席 者缺 席 者  

李 頌 熹 先 生  

 

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  

周 達 明 先 生 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規 劃 及 地 政 )  

袁 民 忠 先 生  發 展 局 副 秘 書 長 (規 劃 及 地 政 )  

張 文 韜 先 生   發 展 局 局 長 政 治 助 理  

庾 志 偉 先 生   發 展 局 局 長 新 聞 秘 書  

伍 謝 淑 瑩 女 士  規 劃 署 署 長  

譚 贛 蘭 女 士  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 

區 載 佳 先 生  屋 宇 署 署 長  

羅 義 坤 先 生   市 區 重 建 局 行 政 總 監  

譚 小 瑩 女 士   市 區 重 建 局 執 行 董 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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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志 良 先 生  市 區 重 建 局 執 行 董 事  

蘇 翠 影 女 士  發 展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規 劃 及 地 政 )(秘 書秘 書秘 書秘 書 )  

葉 柔 曼 女 士  發 展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(市 區 更 新 )  

關 慧 玲 女 士  發 展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(市 區 更 新 )  

羅 致 光 博 士  政 策 研 究 顧 問 (香 港 大 學 研 究 隊 )  

何 麗 珊 女 士   政 策 研 究 顧 問 (香 港 大 學 研 究 隊 )  

麥 黃 小 珍 女 士 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 

熊 子 弦 女 士 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 

 

 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  

 主 席 歡 迎 曾 小 休 的 譚 鳳 儀 教 授 再 次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歡 迎

首 次 出 席 本 會 議 的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規 劃 及 地 政 ) 周 達 明

先 生 。  

議 程議 程議 程議 程 1：：：：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2.  會 上 通 過 2009年 7月 21日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

3 .  會 上 備 悉 上 次 會 議 下 述 討 論 事 項 的 最 新 情 況 ：  

亞 洲 其 他 城 市 市 區 更 新 政 策 研 究 － 台 北 及 東 京 發 展 權 補 充

研 究  

4 .  市 建 局 匯 報 世 邦 魏 理 仕 已 闡 釋 其 報 告 第 21 頁 「 策 略 成

效 分 析 」 部 分 ， 特 別 提 出 以 「 發 展 權 轉 移 」 作 為 一 般 政 策

須 附 帶 的 若 干 限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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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  

香 港 市 區 更 新 的 成 就 與 挑 戰  

5 .  政 策 研 究 顧 問 匯 報 ， 他 已 開 始 就 選 取 的 項 目 進 行 文 獻

研 究，並 將 在 10月 底 訪 問 持 份 者，預 計 於 2010年 12月 底 前 完

成 資 料 搜 集 工 作 。  

市 建 局 市 區 更 新 項 目 的 經 濟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 

6 .  市 建 局 匯 報 ， 奧 雅 納 香 港 公 司 夥 同 高 力 國 際 獲 委 任 為

有 關 研 究 顧 問 。 預 期 有 關 研 究 將 於 2010年 1月 底 前 完 成 。 會

上 同 意 邀 請 該 顧 問 在 下 次 督 導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介 紹 其 研 究 方

法 。  

 

 

 

秘書處  

樓 宇 維 修 資 料 分 析  

7 .  秘 書 匯 報 ， 發 展 局 屋 宇 組 正 進 行 「 樓 宇 維 修 資 料 分

析 」，以 檢 視 政 府 及 其 他 公 共 機 構 在 樓 宇 維 修 方 面 的 各 項 計

劃。該 組 已 向 相 關 政 府 部 門、房 協 和 市 建 局 發 出 問 卷，請 他

們 提 供 有 關 推 動 樓 宇 管 理 和 維 修 的 各 項 計 劃 的 詳 情，並 就 遇

上 的 困 難 分 享 經 驗，以 及 討 論 改 善 措 施。該 組 會 分 析 所 收 到

的 意 見，並 舉 辦 集 思 會 以 研 究 改 善 措 施。有 關 分 析 的 進 一 步

結 果 將 於 2010年 年 初 就 緒 。  

市 建 局 重 建 項 目 追 縱 調 查 進 度 報 告  

8 .  市 建 局 匯 報 現 正 進 行 海 壇 街 項 目 和 觀 塘 市 中 心 項 目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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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  

追 縱 調 查 。 海 壇 街 第 1階 段 的 調 查 已 經 完 成 ， 第 2和 第 3階 段

的 追 縱 調 查 已 經 展 開。至 於 觀 塘 的 調 查，第 1階 段 仍 在 進 行。 

議 程議 程議 程議 程 2：：：：亞 洲 其 他 城 市 市 區 更 新 政 策 研 究亞 洲 其 他 城 市 市 區 更 新 政 策 研 究亞 洲 其 他 城 市 市 區 更 新 政 策 研 究亞 洲 其 他 城 市 市 區 更 新 政 策 研 究  －－－－  倫 敦 南 岸 個 案倫 敦 南 岸 個 案倫 敦 南 岸 個 案倫 敦 南 岸 個 案

研 究 附 加 報 告研 究 附 加 報 告研 究 附 加 報 告研 究 附 加 報 告  

(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  21/2009) 

9.  政 策 研 究 顧 問 以 powerpoint 投 影 片 簡 報 他 研 究 上 述 課

題 所 得 的 結 果 。 他 闡 釋 研 究 中 的 可 因 街 用 地 一 半 由 大 倫 敦

市 議 會 擁 有 ， 一 半 由 私 人 業 主 擁 有 ， 有 關 業 主 其 後 組 成 了

由 社 區 牽 頭 的 「 可 因 街 行 動 組 織 」。 該 用 地 的 面 積 與 觀 塘

市 中 心 重 建 項 目 用 地 相 若。對 於 上 述 南 岸 地 區 的 經 驗 是 否

適 用 於 香 港 ， 顧 問 的 結 論 如 下 ：  

(a)  從 南 岸 所 提 供 的 機 遇 、 它 位 處 黃 金 地 段 對 面 的 海

濱 、 倫 敦 在 關 鍵 時 期 的 政 治 動 態 、 以 及 相 關 公 共 政

策 及 社 區 動 態 等 方 面 而 言 ， 南 區 個 案 是 獨 一 無 二

的 ；  

(b)  香 港 的 「 棕 色 地 帶 」， 例 如 舊 啟 德 ， 可 參 考 該 個 案

的 經 驗 ；  

(c)  該 個 案 顯 示 混 合 發 展 模 式 是 成 功 的 ； 以 及  

(d)  香 港 如 要 借 鏡 該 個 案 的 經 驗，需 要 先 制 定 有 助 增 強

地 方 社 區 能 力 的 公 共 政 策 ； 以 公 帑 提 供 資 助 ， 促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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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  

伙 伴 合 作 關 係 ， 以 及 透 過 土 地 用 途 政 策 ， 在 重 建 後

的 地 區 興 建 居 民 負 擔 能 力 範 圍 內 的 房 屋 。  

10.  一 位 委 員 詢 問 顧 問 ， 可 因 街 的 管 理 模 式 是 否 顯 示 由 居

民 主 動 提 出 發 展 及 管 理 的 做 法 成 功。政 策 研 究 顧 問 指 出，可

因 街 行 動 組 織 是 社 會 企 業 ， 當 地 居 民 和 業 主 均 可 參 與 。  

11.  主 席 表 示 ， 香 港 各 區 未 獲 授 權 進 行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市 區

更 新 ； 由 於 沒 有 地 方 上 的 支 援 架 構 ， 一 切 均 由 政 府 中 央 定

奪 ， 在 這 方 面 確 是 諸 多 不 便 。  

議 程議 程議 程議 程 3：：：： 公 眾 參 與 計 劃公 眾 參 與 計 劃公 眾 參 與 計 劃公 眾 參 與 計 劃   

公 眾 參 與 顧 問 的公 眾 參 與 顧 問 的公 眾 參 與 顧 問 的公 眾 參 與 顧 問 的 進 度進 度進 度進 度 報 告報 告報 告報 告  

(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  22/2009)  

 

12. 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以 powerpoint 投 影 片 簡 報 公 眾 參 與 計 劃

第 五 份 進 度 報 告 。  

13. 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匯 報 ， 在 7月 至 9 月 期 間 公 眾 繼 續 在 網 上

論 壇 積 極 發 表 意 見 。 中 大 已 完 成 在 各 地 點 舉 行 共 8場 的 巡 迴

展 覽 及 問 卷 調 查。至 於 即 將 舉 行 的 第 四 場 公 眾 論 壇 將 於 荃 灣

舉 行。公 眾 參 與 顧 問 表 示，公 眾 論 壇 的 形 式 自 第 三 場 起 有 所

改 變，公 眾 簡 報 環 節 改 為 分 段 進 行，以 便 安 排 兩 節 公 眾 討 論

時 間 。 在 專 題 討 論 方 面 ， 會 上 備 悉 已 經 完 成 4次 專 題 討 論 ，

最 後 一 次 關 於「 市 區 更 新 財 務 安 排 」的 專 題 討 論 將 於 10月 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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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負 責 人  

舉 行 。  

14.  伙 伴 合 作 計 劃 第 二 期 已 經 展 開 ， 預 計 可 接 觸 到 約 7 000

至 8 000名 參 與 者 。 在 媒 體 方 面 ，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匯 報 ， 「 明

珠 檔 案 」近 日 已 播 出，現 正 安 排 在 11月 拍 攝 兩 集「 左 右 紅 藍

綠 」。在 主 席 致 函 15個 專 業 團 體 ／ 相 關 組 織 後，顧 問 現 正 跟

進 聯 絡 該 等 團 體，以 安 排 進 行 討 論，以 期 鼓 勵 他 們 在 12月 底

前 提 交 意 見。顧 問 亦 匯 報 會 就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為 立 法

會 議 員 助 理 舉 行 兩 輪 簡 介 。  

15. 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表 示 ， 中 大 現 正 就 巡 迴 展 覽 中 所 進 行 的

問 卷 調 查，以 及 從「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」不 同 途 徑 所 整 理 出 來 的

意 見 撰 寫 分 析 報 告 。  

 

16.  主 席 表 示 ， 她 聽 到 一 些 回 應 ， 認 為 我 們 所 舉 辦 的 公 眾

諮 詢 會，在 規 模 上 或 已 達 飽 和 程 度。她 多 謝 各 位 委 員 不 辭 勞

苦 ， 參 與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多 個 活 動 。 巡 迴 展 覽 已 經 完

成 ， 與 會 者 亦 同 意 成 果 令 人 滿 意 。  

 

17. 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回 應 一 位 委 員 時 匯 報，在 參 與 伙 伴 合 作

計 劃 第 一 期 的 9家 機 構 中，有 8家 已 提 交 報 告，而 餘 下 的 機

構 由 於 其 活 動 橫 跨 兩 期，將 於 稍 後 才 提 交 報 告。公 眾 參 與

顧 問 在 進 行 計 劃 第 二 期 時 會 密 切 跟 進 機 構 提 交 報 告 的 情

況 。  

 

 

 

公 眾 參 與 顧 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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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議 程議 程議 程 4：：：： 市 區 更 新 地 區 願 景 研 究 進 度 報 告市 區 更 新 地 區 願 景 研 究 進 度 報 告市 區 更 新 地 區 願 景 研 究 進 度 報 告市 區 更 新 地 區 願 景 研 究 進 度 報 告  

(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  23/2009)  

 

18.  主 席 表 示 ， 繼 督 導 委 員 會 通 過 進 行 地 區 願 景 研 究 後 ，

她 曾 親 自 接 觸 7位 區 議 會 主 席 ， 他 們 對 有 關 研 究 給 予 正 面 的

回 應 。 市 建 局 匯 報 ， 發 展 局 及 市 建 局 已 在 九 月 底 拜 訪 了 7個

區 議 會，全 部 均 支 持 有 關 建 議。市 建 局 現 正 跟 進 各 區 委 聘 顧

問 的 情 況。截 至 是 次 會 議 當 日，7個 區 議 會 中 已 有 5個 為 本 區

選 定 顧 問。為 使 各 區 有 更 多 時 間 準 備 其 研 究，會 上 同 意 原 定

於 12月 中 舉 行 的 跨 區 分 享 會 將 改 在 2010年 1月 舉 行 。 主 席 籲

請 委 員 出 席 分 享 會 ， 並 請 市 建 局 協 助 盡 快 敲 定 有 關 場 地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市 建 局  

19.  一 位 委 員 表 明 利 益 關 係 ， 指 其 所 屬 大 學 的 建 築 系 是 該

文 件 附 件 內 所 提 及 的 顧 問 之 一 。  

 

20.  一 位 委 員 問 及 會 否 在 地 區 願 景 研 究 論 壇 上 討 論 《 市 區

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的 草 擬 方 案。秘 書 澄 清，地 區 願 景 研 究 顧 問

的 委 聘 書 訂 明 顧 問 是 負 責 協 助 有 關 地 區 進 行 地 區 願 景 研

究 。 因 此 ， 所 委 聘 的 顧 問 或 不 能 就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檢 討 的

課 題 提 出 方 案。另 一 位 委 員 詢 問，除 進 行 案 頭 研 究 外，顧 問

會 否 就 地 區 內 較 小 的 區 域 舉 行 公 眾 參 與 討 論 會 。 市 建 局 表

示，顧 問 應 從 整 個 地 區 的 角 度 進 行 研 究。主 席 補 充 說，過 程

中 會 參 考 地 方 社 區 的 意 見，而 在 落 實 任 何 計 劃 之 前，進 行 願

景 研 究 以 確 定 有 關 地 區 的 訴 求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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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 秘 書 處 會 應 一 位 委 員 的 要 求 ， 就 地 區 願 景 研 究 過 程 中

在 所 屬 地 區 內 舉 行 的 任 何 專 題 討 論 聯 絡 市 建 局，並 知 會 督 導

委 員 會 委 員 。  

 

秘 書 處  

22.  一 位 委 員 建 議 ， 雖 然 地 區 願 景 研 究 的 重 點 與 《 市 區 重

建 策 略 》檢 討 的 重 點 不 同，但 在 願 景 研 究 過 程 中 整 理 所 得 與

該 檢 討 相 關 的 地 區 意 見，應 納 入 檢 討 過 程 中。會 上 同 意 有 關

建 議 。  

 

議 程議 程議 程議 程 5：：：： 樓 宇 狀 況 調 查樓 宇 狀 況 調 查樓 宇 狀 況 調 查樓 宇 狀 況 調 查 進 度 報 告進 度 報 告進 度 報 告進 度 報 告  

(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  24/2009)  

 

23.  市 建 局 簡 介 上 述 文 件 ， 並 告 知 與 會 者 調 查 的 中 期 結 果

可 在 2009年 11月 就 緒 。  

 

24.  市 建 局 滙 報 在 工 程 評 估 、 社 會 研 究 、 經 濟 研 究 及 伸 延

資 料 研 究 等 範 疇 的 進 度。會 上 備 悉，市 建 局 很 難 取 得 住 戶 同

意，讓 研 究 隊 進 行 家 訪。與 此 同 時，顧 問 在 過 程 中 亦 有 向 政

策 二 十 一 有 限 公 司 徵 詢 意 見 。  

 

25.  市 建 局 回 應 主 席 時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已 提 供 協 助 ， 去 信 有

關 的 住 戶，向 他 們 解 釋 這 項 獲 政 府 支 持 的 政 策。一 位 委 員 建

議 市 建 局 可 考 慮 提 供 某 些 獎 勵，以 減 低 住 戶 的 抗 拒。政 策 研

究 顧 問 建 議 市 建 局 可 考 慮 接 觸 一 些 擅 於 進 行 家 訪 的 專 業 團

體 ， 以 及 向 當 地 的 區 議 員 尋 求 協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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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議 程議 程議 程 6：：：：《《《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市 區 重 建 策 略市 區 重 建 策 略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》》》檢 討檢 討檢 討檢 討 的 工 作 計 劃的 工 作 計 劃的 工 作 計 劃的 工 作 計 劃 (2009年年年年 10月 至月 至月 至月 至 2010

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)(機 密機 密機 密機 密 )  

(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督 導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  25/2009)  

 

26.  此 議 程 項 目 另 行 以 機 密 形 式 記 錄 。   

議 程議 程議 程議 程 7：：：： 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   

27.  主 席 再 次 向 委 員 表 示 衷 心 的 謝 意 ， 感 謝 他 們 為 督 導 委

員 會 付 出 的 時 間 和 心 力，她 明 白 委 員 有 時 可 能 因 身 為 督 導 委

員 會 委 員 而 處 境 尷 尬。她 向 委 員 保 証，他 們 付 出 的 努 力，會

有 助 為 香 港 建 立 長 遠 並 更 能 持 續 發 展 的 市 區 更 新 模 式 。  

 

28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4時 15分 結 束 。 會 上 備 悉 秘 書 處

會 通 知 委 員 有 關 在 12月 舉 行 的 特 別 會 議 的 日 期 和 時 間 。  

秘 書 處  

  

  

《《《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市 區 重 建 策 略市 區 重 建 策 略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》》》 檢 討 督 導 委 員 會檢 討 督 導 委 員 會檢 討 督 導 委 員 會檢 討 督 導 委 員 會  

2009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 

 

 


